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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农户”模式是减轻税负的最佳选择

谭光荣渊博士生导师冤 尹 宇

渊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 长沙 410079冤

【摘要】“公司+农户”经营模式减免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相继出台，凸显了该模式的优越性。通过比较分析
不同经营模式下纳税人的税负和收益，发现当纳税人为农业生产者，并采取“公司+农户”模式时，税负最低，收益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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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公司+农户”经营模式开始于上世纪 80年代，它在农民
学习生产技术、规避市场风险和企业规模经营、提高收益等方

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关于“公司+农户”模式的内涵，目前有两
种解释：淤指企业与农户以签约形式建立互惠互利的供销关
系，包括合资、入股的紧密型联合和不受合同约束的松散型联

合；于指具有实力的加工、销售型企业作为龙头，与农户在平
等、自愿、互利的基础上，通过契约机制结成利益共同体，即企

业向农户提供产前、产中和产后服务，按合同规定收购农户生

产的产品，而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本文主要分析后者。

《增值税暂行条例》规定，纳税人销售货物应按销售额和

规定税率计算销项税额。购进农产品，除取得增值税专用发

票或者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外，按照农产品收购发票

或者销售发票上注明的农产品买价和 13%的扣除率计算进项
税额。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公司垣农户”经营模式企业所得税
优惠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0年第 2号）和《国
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采取“公司+农户”经营模式销售畜禽
有关增值税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3年第 8号）
规定，纳税人采取“公司垣农户”模式从事牲畜、家禽的饲养，
即公司与农户签订委托养殖合同，向农户提供畜禽苗、饲料、

兽药及疫苗等（所有权属于公司），农户将畜禽养成成品后交

付公司回收。在该模式下，纳税人回收再销售畜禽，属于农业

生产者销售自产农产品。自 2010年 1月 1日起，可以按规定
享受减免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而且，对此类以“公司垣农户”
经营模式从事农、林、牧、渔业项目生产的企业，可以按照《企

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八十六条的有关规定，享受减免企业

所得税优惠政策。

自 2013年 4月 1日起，以“公司垣农户”经营模式从事畜
禽饲养与销售的企业可以按规定免征增值税。畜禽是指属于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农业产品征税范围注释〉的

通知》（财税字［1995］52号）文件中规定的农业产品。

二、案例分析

目前，“公司垣农户”模式下企业的增值税与所得税缴纳
问题的规范，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公司垣农户”模式。鉴于
此，笔者在不同方案下的公司与农户畜禽养殖与除畜禽养殖

外的农产品生产下，对企业税负差异进行了比较分析。

假设 A公司与 B农户都从事苹果的种植和生猪的养殖，
其种植规模和养殖规模均相同，购进农药化肥、仔猪等支出和

销售收入也都相同。此处，仅考虑增值税与企业所得税，收益

为销售收入减购进支出、工资、场地费和税额。

方案一：A公司为农业生产者，苹果种植规模为 1万棵，
购进树苗、农药化肥等支出 150万元，支付工资 100万元，支
付场地费 100万元，销售收入 400万元；生猪养殖规模为 1万
头，购进仔猪、饲料、兽药及疫苗等支出 900万元，支付工资
300万元，支付场地费 200 万元，销售收入 1 600 万元。按规
定，A公司可以免征苹果和生猪销售的增值税与企业所得税，
应缴纳税额为零，增值税负担率为零，税后收益为：（400+1 600）-
（150+100+100+900+300+200）=250（万元）。

方案二：A公司为非农业生产者，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从 B农户收购苹果和生猪后直接销售，收购支出为 1 800万元，
上门收购运费 40万元，支付工资 40万元，销售收入为 2 200
万元，需要按规定缴纳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A公司增值税为：
2 200伊17%-1 800伊13%-40伊7%=137.2（万元），增值税负担率
为=137.2衣2 200伊100%=6.23%，企业所得税为：（2 200-1 800-
40-40-137.2）伊25%=45.7（万元），税后收益为：2 200-1 800-
40-40-137.2-45.7=137.1（万元）。

方案三：A公司为非农业生产者，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从
B农户收购苹果和生猪进行初加工后再销售，收购支出 1 800
万元，上门收购运费 40万元，初加工费用 200万元，可抵扣进
项税额 20万元，支付工资 100万元，销售收入 2 500万元，需
要按规定缴纳增值税，免征企业所得税。A公司增值税为：2 500伊
17%-1 800伊13%-40伊7%-20=168.2（万元），增值税负担率为：
168.2衣2500伊100%=6.73%，企业所得税为零，收益为：250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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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200-100-168.2=191.8（万元）。
方案四：A公司为非农业生产者，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采取“公司垣农户”模式，与 B农户签订委托种植和养殖合同，
向 B农户提供树苗、农药化肥、仔猪、饲料、兽药及疫苗等，B
农户将成熟的苹果与生猪交付 A公司，A 公司直接销售。A
公司提供树苗、农药化肥等价值 150万元，收购苹果价（扣除
提供的树苗、农药化肥等）250万元，上门收购运费 20万元，
支付工资 20万元，销售收入 600万元；提供仔猪、饲料、兽药
及疫苗等价值 900万元，收购生猪价（扣除提供的仔猪、饲料、
兽药及疫苗等）500万元，上门收购运费 20万元，支付工资 20
万元，销售收入 1 600万元。按规定，A公司可以免征企业所
得税，自 2013年 4月 1日后，还可以免征销售生猪的增值税，
因收购苹果树苗不属畜禽饲养，需要按规定缴纳销售苹果的

增值税。A 公司增值税为：600伊17%-250伊13%-20伊7%=68.1
（万元），企业所得税为零，税后收益为：（600+1 600）-（150+
250+20+20+900+500+20+20+68.1）=251.9（万元）。

比较上述方案，方案四中 A公司采取“公司垣农户”模式，
虽需缴纳销售苹果的增值税，但不需缴纳销售生猪的增值税，

收益最高；方案一中，A公司为农业生产者，虽税额为零，但需
要支付场地费和更高的工资，收益稍低于方案四；方案三中，

A公司收购苹果和生猪进行初加工后再销售，可以免征企业

所得税；方案二中，A公司收购后直接销售，不能享受免征企
业所得税的优惠；B农户的收益均相同。

可见，如果综合方案一与方案四的优势，即 A公司既作
为农业生产者，又采取“公司垣农户”模式与 B农户合作，不仅
可免征销售生猪的增值税和全部企业所得税，而且企业规模

可扩大一倍，收益达到 501.9万元。
三、建议

在税收筹划和选择企业模式的过程中，以下四点值得注

意：淤现行税收政策尚未明确规定如何认定为自行生产者，这
给公司带来了筹划机会。公司应尽量使自己符合农业生产者

的条件，以享受减免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优惠。于现行税收政
策只对“公司垣农户”模式的畜禽养殖免征增值税，企业可在
市场条件及财务状况允许的情况下，考虑转向畜禽养殖。盂农
户须严格履行合同，面临着很大的养殖风险，这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农户的参与积极性。政府需要出台相关的农户小额资

金扶助政策，进一步降低“公司垣农户”模式的综合经营风险。
榆农户可以发展为农户组，更多地代表农户的利益。公司与农
户应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建立长久的合作机制。

【注】本文系 2012年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野中央税收
收入征管政策执行效果联网审计预警分析研究及审计应用冶
渊课题编号院2012BAH08B01冤的阶段性成果遥

家禽养殖企业采取

禽流感防护措施的会计处理

苑 靖 唐 俐渊教授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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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3月开始，H7N9禽流感病毒袭击了我国上海、江苏等地，各地规模性家禽养殖企业在预防疫情蔓延的同时，
也应该进行准确和规范的会计核算。本文就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对禽流感病毒来袭时规模性家禽养殖企业如

何进行会计处理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禽流感 家禽养殖企业 会计处理

H7N9型禽流感于2013年3月底在上海和安徽两地被率先
发现。禽流感爆发期间各地先后关闭了活禽交易市场，并积极

地采取了预防控制措施。对于一些规模化家禽养殖企业来说，

这期间，除了采取严格的预防措施外怎样进行正确的会计核

算也是一个必要问题。本文探讨了在禽流感疫情期间，规模化

的家禽养殖企业对于一些经济业务应如何进行会计处理。

一、家禽养殖企业采取的防护措施

1. 养殖场实行封闭管理。在流感来袭期间，各大养殖场

加强了饲养管理工作，实行了封闭式管理，并且建立了健全的

符合动物卫生的饲养管理制度，注重环境和卫生，从而切断病

毒的传播途径。

2. 强化消毒、经常性检疫。企业重点做好场和舍出入口的
消毒、场所消毒、用具消毒和动物群的定期消毒，并采购预防

H7N9病毒的疫苗给家禽群注射。
3. 尸体无害化处理。染病的动物尸体不能随意丢弃，要在

专业技术人员的指导下到指定的屠宰场进行无害化处理。


